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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创业板首发注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2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第12号》”）、《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湖南启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2020年11月5日出具审核函〔2020〕010722

号《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本所就《落实函》相关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特别说明外，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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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声明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律师工作报

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补充性文件，应与《律师工作报告》《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一起使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内容有不一致之处，则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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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落实函回复 

问题 3.关于政府补助。 

（1）请发行人列表补充披露报告期递延收益具体内容。 

（2）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宁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发行人固定资产投

入补贴预支款会计处理相关政策。 

（3）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在获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补助和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

支款中对地方政府所承诺的投资规模、投资强度等具体情况、报告期已投资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的政府补助文件及对应的收款凭证，逐项核查政府补助性质、取

得方式是否存在异常； 

2、审核了《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锂电新材料产业园及湖南中伟控股集团区域总

部项目投资合同》《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合

同书》《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产业园项目二期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

术开发区合同书》及相关补充协议； 

3、核查了发行人、湖南新能源取得的产业发展扶持资金补助和固定资产投入补

贴预支款依据文件、收款凭证； 

4、核查了发行人、湖南新能源报告期项目投资情况； 

5、取得了发行人、湖南新能源出具的说明。 

【问询函回复】 

（一）请发行人列表补充披露报告期递延收益具体内容 

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的递延收益，均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2020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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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余额 

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回收循环利用

产业化项目补助 
1,425.00  37.50 1,387.50 

年产 1 万吨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

料前驱体绿色改造项目补助 
1,189.80  40.05 1,149.75 

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 1,155.79  32.11 1,123.68 

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补助 1,005.00  33.75 971.25 

新增超高速比表面积分析仪、氧氢分

析仪等检测设备 131 台补助资金 
770.00   770.00 

宁乡市经信局 2018 年度装备补贴 550.38  15.26 535.12 

年产 1.5万吨高性能动力型锂离子电

池三元正极材料智能车间项目补助 
392.23  11.65 380.58 

年产 5000 吨锂离子电池用四氧化三

钴生产基地项目补助 
382.98  12.77 370.21 

区管委会招商补贴资金 380.00   380.00 

科技重大专项补助资金 300.00   300.00 

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260.60  2.42 258.18 

锂电池用掺杂系列球形四氧化三钴

材料制备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补助资

金 

228.07  6.84 221.23 

年产 7200 吨新型动力锂电正极前驱

体材料产业化项目补助 
200.00   200.00 

废旧锂离子电池资源化利用技术项

目补助 
200.00   200.00 

工业转型升级资金(智能制造综合标

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 
196.12  5.83 190.29 

宁乡经开区管理委员会关于锅炉补

贴项目 
176.67  5.00 171.67 

1 万吨三元材料产业化项目补助 119.00  4.25 1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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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余额 

动力锂电正极前驱体材料生产末端

MVR 循环污废回用系统补助资金 
110.74  3.13 107.61 

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项目补助 105.35  3.44 101.91 

新能源展览馆项目补助 94.03  11.75 82.28 

改性高电压型锂电子电池三元正极

材料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

目补助 

90.00   90.00 

年产 15000 吨长寿动力型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补助 
78.16  2.83 75.33 

高密度球形四氧化三钴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补助 
70.00   70.00 

年产 5000 吨高性能电池四氧化三钴

材料生产线建设示范工程补助 
64.79  2.23 62.56 

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补助 50.00   50.00 

院士工作站项目补助 50.00   50.00 

贵州省工业创新信息化发展专项资

金补助 
50.00   50.00 

锂电全产业链城市配套资金 49.82  0.26 49.56 

大龙观摩项目补助 40.83  3.50 37.33 

1 万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项目补助 20.75  0.75 20.00 

第二批贵州省知识产权优秀企业培

育工程补助 
20.00   20.00 

合计 9,826.11 
 

235.32 9,590.79 

2、2019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余额 

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回收循环利用

产业化项目补助 
1,500.00  75.00 1,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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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余额 

年产 1 万吨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

料前驱体绿色改造项目补助 
 1,350.00 160.20 1,189.80 

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  1,220.00 64.21 1,155.79 

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补助 1,140.00  135.00 1,005.00 

新增超高速比表面积分析仪、氧氢分

析仪等检测设备 131 台补助资金 
770.00   770.00 

宁乡市经信局 2018 年度装备补贴 294.51 291.37 35.50 550.38 

年产 1.5万吨高性能动力型锂离子电

池三元正极材料智能车间项目补助 
400.00  7.77 392.23 

年产 5000 吨锂离子电池用四氧化三

钴生产基地项目补助 
400.00  17.02 382.98 

区管委会招商补贴资金  380.00  380.00 

科技重大专项补助资金  300.00  300.00 

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70.30 200.00 9.70 260.60 

锂电池用掺杂系列球形四氧化三钴

材料制备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补助资

金 

255.44  27.37 228.07 

年产 7200 吨新型动力锂电正极前驱

体材料产业化项目补助 
200.00   200.00 

废旧锂离子电池资源化利用技术项

目补助 
200.00   200.00 

工业转型升级资金(智能制造综合标

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 
 200.00 3.88 196.12 

宁乡经开区管理委员会关于锅炉补

贴项目 
196.67  20.00 176.67 

1 万吨三元材料产业化项目补助 136.00  17.00 119.00 

动力锂电正极前驱体材料生产末端

MVR 循环污废回用系统补助资金 
59.50 60.00 8.76 110.74 

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项目补助 119.09  13.74 105.35 

新能源展览馆项目补助 141.05  47.02 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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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余额 

改性高电压型锂电子电池三元正极

材料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

目补助 

90.00   90.00 

年产 15000 吨长寿动力型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补助 
89.93  11.77 78.16 

高密度球形四氧化三钴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补助 
70.00   70.00 

年产 5000 吨高性能电池四氧化三钴

材料生产线建设示范工程补助 
70.00  5.21 64.79 

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补助 50.00   50.00 

院士工作站项目补助 50.00   50.00 

贵州省工业创新信息化发展专项资

金补助 
50.00   50.00 

锂电全产业链城市配套资金 50.88  1.06 49.82 

大龙观摩项目补助 54.83  14.00 40.83 

1 万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项目补助 23.75  3.00 20.75 

第二批贵州省知识产权优秀企业培

育工程补助 
20.00   20.00 

合计 6,501.95 4,001.37 677.21 9,826.11 

3、2018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余额 

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回收循环利用

产业化项目补助 
 1,500.00  1,500.00 

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补助 1,275.00  135.00 1,140.00 

新增超高速比表面积分析仪、氧氢分

析仪等检测设备 131 台补助资金 
 770.00  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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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余额 

年产 1.5万吨高性能动力型锂离子电

池三元正极材料智能车间项目补助 
 400.00  400.00 

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  400.00  400.00 

宁乡市经信局 2018 年装备补贴  300.00 5.49 294.51 

锂电池用掺杂系列球形四氧化三钴

材料制备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补助 
 260.00 4.56 255.44 

年产 7200 吨新型动力锂电正极前驱

体材料产业化项目补助 
 200.00  200.00 

废旧锂离子电池资源化利用技术项

目补助 
 200.00  200.00 

宁乡经开区管理委员会关于锅炉补

贴项目 
 200.00 3.33 196.67 

新能源展览馆项目补助 188.07  47.02 141.05 

1 万吨三元材料产业化项目补助 153.00  17.00 136.00 

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项目补助 92.03 40.80 13.74 119.09 

改性高电压型锂电子电池三元正极

材料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

目补助 

 90.00  90.00 

年产 15000 吨长寿动力型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补助 
101.23  11.30 89.93 

节能减排专项资金补助 80.00  9.70 70.30 

高密度球形四氧化三钴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补助 
70.00   70.00 

年产 5000 吨高性能电池四氧化三钴

材料生产线建设示范工程补助 
 70.00  70.00 

动力锂电正极前驱体材料生产末端

MVR 循环污废回用系统补助 
 60.00 0.50 59.50 

大龙观摩项目补助 68.83  14.00 54.83 

锂电全产业链城市配套资金补助 51.94  1.06 50.88 

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补助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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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余额 

院士工作站项目补助 50.00   50.00 

贵州省工业创新信息化发展专项资

金补助 
 50.00  50.00 

1 万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项目补助 26.75  3.00 23.75 

第二批贵州省知识产权优秀企业培

育工程补助 
 20.00  20.00 

合计 2,206.85 4,560.80 265.70 6,501.95 

4、2017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余额 

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补贴  1,350.00 75.00 1,275.00 

新能源展览馆项目补贴 235.09  47.02 188.07 

1 万吨三元材料产业化项目补贴  170.00 17.00 153.00 

年产 15000 吨长寿动力型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补贴 
112.53  11.30 101.23 

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项目补贴  95.20 3.17 92.03 

节能减排专项资金补贴  80.00  80.00 

高密度球形四氧化三钴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发及应用补助 
70.00   70.00 

大龙观摩项目补贴  70.00 1.17 68.83 

锂电全产业链城市配套费补贴  53.00 1.06 51.94 

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补贴  50.00  50.00 

院士工作站补贴  50.00  50.00 

1 万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项目补助 29.75  3.00 26.75 

合计 447.37 1,918.20 158.72 2,2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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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宁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发行人固定资产投

入补贴预支款会计处理相关政策 

1、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的形成 

报告期内，发行人其他非流动负债为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并保持逐年增长，

主要系发行人子公司湖南新能源根据与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宁乡经开区管委会”）签订的《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产业园项目落户

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补充协议书》约定，从宁乡经开区管委会取得的固定资产

投入补贴预支款，用来支持湖南新能源在当地的生产基地建设。 

湖南新能源与宁乡经开区管委会签订的《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产

业园项目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补充协议书》约定： 

（1）宁乡经开区管委会在湖南新能源土地摘牌后按协议约定拨付固定资产投入补

贴款；同时，根据湖南新能源的税收考核条款完成情况与补贴标准，按照“多退少补”

的原则进行款项的结算，在款项未结算前，湖南新能源不得确认为补贴收入。 

（2）当湖南新能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不满足考核要求时，宁乡经开区管委会有权

收回湖南新能源已取得的财政性奖励、补贴等各类资金，并取消其享受优惠政策的资

格。 

2、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结算前的会计处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收到的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尚未达到约定结算时点且未进

行结算，不满足补贴收入确认条件，故发行人将收到且尚未结算的固定资产投入补贴

预支款计入其他非流动负债，待考核通过且结算完成后再转入递延收益。 

3、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结算后的会计处理 

待考核通过且结算完成后，发行人将收到的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作为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按总额法转入递延收益，按形成的具体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原值占

相关固定资产原值总额比例分配具体固定资产的递延收益，并分别按具体资产的剩余

使用年限分期摊销对应递延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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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在获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补助和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

支款中对地方政府所承诺的投资规模、投资强度等具体情况、报告期已投资情况 

1、发行人在获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补助中对地方政府所承诺的投资规模、投资

强度等具体情况、报告期已投资情况 

（1）产业发展扶持资金补助与投资合同约定的发行人对地方政府承诺的投资规

模不关联 

中伟集团与铜仁市人民政府、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贵州大龙经

济开发区锂电新材料产业园及湖南中伟控股集团区域总部项目投资合同》及《贵州大

龙经济开发区锂电新材料产业园及湖南中伟控股集团区域总部项目补充合同》，约定

中伟集团在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新设投资主体及投资建设锂电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总

投资额 30 亿，建设 6.5 万吨三元前驱体，2.5 万金属吨镍钴综合资源循环项目。以上

合同未约定投资强度。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作为中伟集团的新设主体）在贵州大龙经济开

发区已完成投资 28.36 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4.09 亿；后续投资正在进行中，预计

可以完成合同约定的项目总投资额。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财政局获得的产业发展

扶持资金补助系依据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党政办公室制定的《关于促进新能源材料产

业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大开管办发〔2017〕86 号），与前述投资合同约定的发行人

对地方政府承诺的投资规模不存在关联。 

《关于促进新能源材料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本办法重点扶

持范围如下：（一）锂电池材料及其他新能源材料产业。（二）废旧电池及其他废弃资

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综合应用。（三）新型轻工产业。（四）其他经大龙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研究认定的可纳入扶持范围的其他对象。” 

第七条规定：“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新购置研发设备设施、研发投入（限高新技

术企业），给予企业审定研发设备采购金额与研发投入金额 1%-10%的资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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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规定：“为增加区域内扶持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对于纳入试点龙头企业的

水电费、运输物流、厂房租赁给予专项补贴，具体金额结合年度专项财政预算确认。” 

第九条规定：“对于实际投资 10 亿元（含 10 亿元）以上，科技含量高、产业带

动性强、投资强度大的龙头企业、规模企业，开发区酌情给予政策倾斜，给予更多更

大优惠政策，切实落实好‘一事一议’、‘一企一策’政策。” 

发行人获得的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在上述文件奖励额度的范围内，并依法经贵州大

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合法、有效。 

（2）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与报表项目或会计科目的勾稽关系 

中伟集团与铜仁市人民政府、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约定的中伟集团投资建

设锂电新材料产业园，由中伟股份及全资子公司贵州循环实施。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伟股份、贵州循环在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09 亿元，与

报表项目或会计科目的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报表项目或会计科目 
中伟股份 贵州循环 合计 

固定资产 70,060.01 19,531.37 89,591.38 

在建工程 13,217.41 531.27 13,748.68 

无形资产 10,108.26 11,772.88 21,881.14 

固定资产折旧 12,921.93 1,422.02 14,343.94 

无形资产摊销 1,064.55 273.21 1,337.75 

固定资产投资小计 107,372.16 33,530.75 140,902.90 

2、湖南新能源在获取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中对地方政府所承诺的投资规模、

投资强度等具体情况、报告期已投资情况 

（1）《一期投资合同》及《一期补充协议》 

2017 年 3 月 6 日，湖南新能源与宁乡经开区管委会签署《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同书》（以下简称“《一期投资合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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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双方签署《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补充协

议书》（以下简称“《一期补充协议》”）。 

《一期投资合同》约定的投资规模与投资强度：湖南新能源项目计划总投资 15

亿元，用地 335 亩，建设 5 万吨三元前驱体及高端四钴生产线和包括研究院、员工小

区在内的部分配套设施（以下简称“项目一期”），项目用地 335 亩；投资强度（指土

地、基建、设备）应不低于 180 万元／亩。 

《一期投资合同》约定投资最低要求与违约责任：项目土地、基建、设备总投资

低于 33,500 万元的，湖南新能源必须向宁乡经开区管委会补足项目用地临界的基础设

施投入成本 10,500 万元；即合同约定的对双方有约束力的最低投资额为 33,500 万元。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湖南新能源已就项目一期取得土地 335亩，完成投资 20.6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9.60 亿元，项目投资强度每亩 286.57 万元，已超过合同要

求，不会触发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2）《二期投资合同》及《二期补充协议》 

2018 年 9 月 29 日，湖南新能源与宁乡经开区管委会签署《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新能源产业园项目二期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同书》（以下简称

“《二期投资合同》”）。后续，湖南新能源与宁乡经开区管委会签署《湖南中伟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产业园项目二期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补充协议书》

（以下简称“《二期补充协议》”）。 

《二期投资合同》约定的投资规模与投资强度：建设 5 万吨三元前驱体和四氧化

三钴生产基地、镍、钴资源循环回收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二期”），项目二期用地约

合 377 亩（《二期补充协议》调整为 430 亩），计划总投资 17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

资 8.5 亿元，投资强度（指土地、基建、设备）应不低于 220 万元／亩。 

《二期投资合同》约定的投资最低要求与违约责任：项目二期土地、基建、设备

总投资低于 6.8 亿元的，宁乡经开区管委会有权收回湖南新能源已取得的财政性奖励、

补贴等各类资金，并取消申报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即合同约定的对双方有约束力的

最低投资额为 6.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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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湖南新能源项目二期正在建设过程中，已完成投资 9.09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23 亿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湖南新能源尚

未取得项目二期全部土地，目前完成了 5 万吨产能建设中的 1.7 万吨。按照现有投资

规模和投资比例测算，随着项目投资继续推进，预计湖南新能源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将

超过 8.5 亿元，总投资额将超过 17 亿，不会触发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3）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与报表项目或会计科目的勾稽关系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湖南新能源项目一期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60 亿，项目

二期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23 亿元，合计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83 亿，与报表项目

或会计科目的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报表项目或会计科目 
湖南新能源 

固定资产 83,604.50 

在建工程 21,786.21 

无形资产 14,040.04 

固定资产折旧 8,722.03 

无形资产摊销 563.36 

固定资产投资小计 128,716.14 

（4）税收总额考核与固定资产投入补贴款 

①《一期补充协议》约定，为支持本项目建设，在湖南新能源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1 个月内，宁乡经开区管委会给予湖南新能源 3,685 万元作为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

款；如项目一期 2018 年实际入库税收贡献达到 1,000 万元以上，宁乡经开区管委会

2019 年 3 月 3 日前给予湖南新能源 3,350 万元作为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双方根

据协议约定的税收考核条款进行结算确定的金额，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款项

的结算，在本笔款项未结算前，湖南新能源不得确认为补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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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补充协议》约定的考核条款：若湖南新能源项目一期正式投产后第二年（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第 25 个月为正式投产第二年起始月份），湖南新能源实际入库税收

总额达到 5,025 万元以上，则由宁乡经开区管委会奖励湖南新能源固定资产投入补贴

款 2,680 万元；如实际入库税收达到 6,700 万元以上，则奖励湖南新能源固定资产投

入补贴款 5,360 万元；如实际入库税收达到 8,710 万元以上，则奖励湖南新能源固定

资产投入补贴款 8,710 万元。 

在项目一期约定的第一个考核年度（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湖南新能源实际已入库税收总额为 9,896.81 万元，达到《一期补充协议》约定的考核

要求，最终数据双方正在确认中，待双方确认后、并取得拨付文件后，按规定确认递

延收益。 

②《二期投资合同》《二期补充协议》约定，为支持本项目建设，在湖南新能源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1 个月内，按照 22 万/亩的标准计算，宁乡经开区管委会安排等额

资金作为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给予湖南新能源。双方根据协议约定的税收考核条

款进行结算确定的金额，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款项的结算，在本笔款项未结

算前，湖南新能源不得确认为补贴收入。 

《二期投资合同》《二期补充协议》约定的考核条款：如湖南新能源项目二期正

式投产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以 2019 年 5 月 31 日后的第 31 个月为项目二期正式投

产第二年的起始日），总项目年均入库税收总额达到 1.5 亿以上，则由宁乡经开区管委

会以工业扶持资金的方式奖励项目二期固定资产投入补贴款 3,016 万元；如年均入库

税收总额达到 2.1 亿以上，则以工业扶持资金的方式奖励项目二期固定资产投入补贴

款 6,021 万元；如年均入库税收总额达到 2.5 亿以上，则以工业扶持资金的方式奖励

项目二期固定资产投入补贴款 1.0179 亿元。《二期补充协议》将最终用地调整为 430

亩，对湖南新能源入库税收总额的要求和奖励数额同比例增加或减少。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二期尚未进入第一个考核年度，未达到补

贴收入确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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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认为，湖南新能源获取的固定资产投入补贴预支款在前述固定资产

投入补贴预支款以及考核条款约定范围内，符合项目投资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合

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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